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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补充验收项目概况

漳浦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位于漳浦县旧镇镇铁埔山，由漳州市圣元环保电力有

限公司投资建设。该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工程分二期建设，一期工程项目环评报告书于 2013

年 6月 14日经原漳州市环境保护局审批（见附件 2漳环审[2013]16号，见附件 2）。一期工

程建设内容为 1台 400t/d焚烧炉（以下简称 1#焚烧炉，配置 1台 15MW汽轮发电机组。一

期工程于 2013年 7 月开工建设，2015 年 9 月建成并投入试运行，2017年 3 月通过漳州市

生态环境局（原漳州市环境保护局）环保竣工验收（详见附件 3环保验收批文）；二期工程

建设内容为 1台 525t/d焚烧炉，与一期工程共用 1台 15MW 凝汽式汽轮发电机组，工程于

2018年 2月开工建设，2018年 5月建成并投入试运行，于 2018年 12月由建设单位自主完

成二期工程竣工环保验收并向漳州市漳浦生态环境局申报备案。按照建设项目相关环境管

理规定，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一、二期工程项目在已通过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且稳定运

行了一定时期后，建设单位于 2019年 11月委托福州市环科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编制了《漳

州市圣元环保电力有限公司漳浦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环境影响后评价报告》，并上

报漳州市漳浦县生态环境局备案（详见附件 4，备案办结决定书）。

近年来，随着各地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密集投产以及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处理逐渐普及，

进入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焚烧的生活垃圾相对减少，导致漳州市圣元环保电力有限公司吨

垃圾发电量指标对比同行燃料充足的项目尚存在较大差距。为实现产能利用率最大化及产

出最大化，同时也缓解一般工业固废处置去向渠道狭窄而存在乱倾倒污染环境的矛盾，建

设单位司拟在1#焚烧炉掺烧比例占生活垃圾约15%的一般工业固废（主要有鞋服边角料、废

纸屑渣、甘油渣等）、生活污水处理厂污泥和本公司渗滤液处理站污泥。所掺烧的工业固废

和污泥能满足《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18485-2014）及其修改单中第6.1条和6.2

条之规定的入炉废物要求，此项入炉焚烧物料料发生变动并未导致产生新增排放污染物种

类和其他污染物排量增加10%以上变动变动，根据生态环境部《关于印发污染影响类建设

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的通知（环办环评函[2020]688号）有关规定，不属于重大

变更，可纳入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故本次补充验收监测范围为1#焚烧炉掺烧占生活垃

圾约15%的一般工业固废（主要有鞋服边角料、废纸屑渣、甘油渣等、）生活污水处理厂污

泥及本公司渗滤液处理站污泥前后所排放的烟气污染物、所产生的飞灰浸出液中有害物质

质量浓度、炉渣中有害物质浓度（主要重金属）变化情况的补充验收监测，并以此来判定

在生活垃圾中掺烧一般工业固废及污水处理厂的污泥的变更对焚烧炉的技术可靠性和环保

可行性。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82号（2017年7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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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环保部《关于发布《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的公告》（国环规环评[2017]4

号）的有关规定，《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生态环境部公告2018

年第9号等文件精神，受漳州市圣元环保电力有限公司委托（委托函详见附件7），厦门市华

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承担对漳州市圣元环保电力有限公司生活垃圾焚烧炉掺烧一般工业固

废后烟气中各污染物的排放情况、所产生的飞灰浸出液中各有害物质质量浓度和炉渣重金

属含量变化情况进行监测和编制验补充收监测报告工作。厦门市华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有

关监测技术人员于2021年7月20日、7月21日、7月22日、7月23日4个周期分别对1#焚烧炉掺

烧一般工业固废和污泥前后其烟气污染物排放情况和飞灰及炉渣中有害物质质量浓度进行

验收调查和监测，根据现场监测数据，依据相关规范编制1#焚烧炉掺烧一般工业固废及污

泥后补充验收监测报告。

2.验收报告编制依据

（1）《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 682 号、2017 年 7 月

16 日。

（2）国家环保部《关于发布<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的公告》（国环规环

评[2017]4 号）。

（3）《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生态环境部公告 2018 年第 9

号， 2018 年 5 月 15 日。

（4）《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18485-2014）及其修改单。

（5）关于印发《污染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的通知》环办环评函[2020]688

号

（6）《漳浦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一期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报批本）》2017.1。

（7）《漳州市环境保护局关于批复漳州市圣元环保电力有限公司漳浦县生活垃圾焚烧

发电厂项目一期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函》（漳环审【2013】16号）文

（8）《漳浦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环境影响后评价报告》2019.11.。

（9）漳州市环境保护局《关于漳浦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一期工程竣工环境保护

验收合格的函》 漳环验[2017] 1号。

（10）漳浦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一期工程竣工环保验收监测报告。

（11）漳州市圣元环保电力有限公司关于 1#焚烧炉掺烧部分一般工业固废及污泥的说

明。

（12）漳州市圣元环保电力有限公司关于 1#焚烧炉掺烧部分一般工业固废补充环保验

收监测委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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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厦门市华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补充验收监测报告

3.一期工程（1#焚烧炉）建设概况

3.1一期工程环保验收回顾

3.1.1一期工程基本情况

漳浦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位于漳浦县旧镇镇铁埔山，由漳州市圣元环保电力有

限公司投资建设。该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工程分二期建设，故也分两次编制和报批分期建

设的环境影响报告书。项目总工程占地面积为约 60715m2，一期工程位于厂区建设内容为 1

台 400t/d焚烧炉（以下简称 1#炉），配置 1台 15MW汽轮发电机组和 1台 36吨/小时余热锅

炉和 1套焚烧炉烟气处理设施、1座满足一期和二期工程渗滤液处理负荷需求的设计出来能

力为 250t/d渗滤液处理站。全年运行时数 8280h /台。一期工程于 2013年 7月开工建设，

2015年 9月建成并投入试运行，2017年 3月通过漳州市生态环境局（原漳州市环境保护局）

环保竣工验收。

从建设单位于2019年对一期和二期工程建设和运行数年后的环境影响后评价报告中可

知，一期工程建设的项目组成及环保设施等均与环评和项目竣工环保验收内容一致，未发

生工程重大变动。

3.1.2 主要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简述

漳浦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工艺流程主要包括垃圾接收及贮存系统、垃圾焚烧系统、余

热锅炉系统、烟气净化系统、汽轮发电系统、电气系统、给排水系统、渗滤液处理系统、

灰渣处理系统和辅助生产系统。一期工程的 1#炉除了垃圾焚烧系统、烟气净化系统单独外，

企业的辅助工程、公用工程、环保工程均为 2期共用。本次的补充验收只涉及 1#炉掺烧部

分一般工业固废，其他焚烧工艺工艺和环保处理设施不变，故本报告只侧重于 1#炉焚烧系

统的回顾。

焚烧炉设有点火燃烧器和辅助燃烧器，用柴油作为辅助燃料。点火燃烧器供点火 升温

用。当垃圾热值偏低、水分较高，炉膛出口烟气温度不能维持在 850℃以上，此时 启用辅

助燃烧器，以提高炉温和稳定燃烧。

垃圾在炉排上通过干燥、燃烧和燃烬三个区域，垃圾中的可燃份已完全燃烧，灰渣

落入出渣机，出渣机起水封和冷却渣作用。垃圾燃烧产生的高温烟气经余热锅炉冷 却后

进入烟气净化系统。焚烧炉配一套烟气净化系统，采用“SNCR 炉内脱硝+干石灰喷射+活

性炭吸附+布袋除尘”工艺。首先在焚烧炉膛高温区域喷入氨水溶液以降低锅炉排烟中

NOx 浓度，烟气经余热锅炉冷却后进入反应塔，与喷入的石灰浆充分混合反应后，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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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酸性气体被去除，在反应塔与除尘器之间的烟道内喷入活性炭，随后烟气进入布袋

除尘器，在布袋除尘器表面进一步脱除酸性气体。烟气经布袋除尘器除掉烟气中的粉尘

及反应产物后，符合排放标准的烟气通过引风机送至烟囱排放至大气。

余热锅炉以水为工质吸收高温烟气中的热量，产生 4.0MPa，400℃的蒸汽，供汽轮

发电机组发电。产生的电力除供本厂使用外，多余电力送入地区电网。焚烧炉发电工艺

流程及产污环节见图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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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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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一期焚烧炉烟气污染物源及治理设施

一、主要污染物

（1）颗粒物，主要污染物有垃圾灰分、无机物组分燃烧时产生的灰尘，以及烟气净

化喷入的石灰、活性炭粉末在烟气高温干燥下形成的粉尘。

（2）重金属，主要为挥发性金属成分，吸附于颗粒物排出，主要污染物有 Hg 及其

化合物、镉、铊及其化合物、锑、砷、铅、铬、钴、铜、锰、镍及其化合物。

（3）酸性气体，主要污染物有氯化氢（HCl）、二氧化硫（SO2）与氮氧化物（NOX），

且上述物质又与水在焚烧时结合形成酸性物（如硫酸和硝酸雾）。

（4）未完全燃烧产物，主要为一氧化碳（CO）。

（5）微量有机化合物，主要为二噁英类物质，有多环芳烃（PAHs）、多氯联苯（PCBs）、

二噁英类（PCDDs）、多氯代二苯呋喃（PCDFs）等。

二、焚烧炉烟气净化设施

一期焚烧炉烟气净化采用 1套“SNCR 炉内脱硝＋半干法脱酸+石灰浆与干石灰喷射

+活性炭吸附＋布袋除尘”工艺，并通过燃烧工艺控制及烟气净化系统协同处置二噁英类

和呋喃类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浓度，焚烧烟气由余热锅炉尾部排出后进入烟气净化装置，

处理烟气中的烟尘、酸性气体、CO、重金属及其化合物、SO2、NO2等污染物，处理后

烟气由引风机引入 2期工程共用 1根 80m高的烟囱排放。

3.1.4 1#焚烧炉固废治理设施

1#焚烧炉垃圾焚烧过程产生的固废有炉渣、飞灰、污泥、废活性炭，废弃膜组件、

废弃除尘布袋以及员工的生活垃圾等。炉渣收集后外售给广东省绿富域资源再生科技有限

公司制作建筑材料；飞灰采用鳌合剂和水泥稳定固化后采用 GB5086 规定方法进行浸出液

试验，其浸出液中危害成分浓度和含量均未超出《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GB

16889-2008)表 1 标准限值，送至厂区东北面的飞灰填埋场填埋处置；渗滤液处理站污泥

返回焚烧炉焚烧处置；废弃除尘布袋委托福建龙麟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处置。

3.1.5 1#焚烧炉噪声治理设施

1#焚烧炉主要噪声源设备有：焚烧炉、汽轮机、发电机、引风机、冷却塔、各类泵、

空压机、排气阀等。主要噪声源主要集中在垃圾焚烧、汽轮发电、引风排烟等工艺操作系

统。建设单位经采用低噪声设备、机房墙体采用吸声材料，采用密封窗，做隔音罩、安装

排气消声器、安装减振装置。做隔音围封等消声降噪措施来确保厂界噪声达标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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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 1#焚烧炉烟气处理后污染物排放情况

根据《漳州市圣元环保电力有限公司漳浦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环境影响后评价报告》

中、漳州市圣元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一季度委托厦门市华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对 1#

焚烧炉烟气排放口的自行监测数据（见附件 9）、补充验收监测阶段对掺烧前飞灰浸出液中

有害物质检测数据（见附件 11），一期工程焚烧炉烟气污染物排放情况见表 3-1、飞灰浸出

液中有害物质质量浓度见表 3-2.

表 3-1 1#焚烧炉烟气污染物排放汇总一览表

种类 污染物名称
实测排放浓度

（mg/m3
实际排放总量核算

(t/a)

漳环审[2013]16
号

批复的总量 t/a

是否满足污染

物排放总量

控制指标要求

大气

污染物

废气量（万 m3/a） / 6.02×104 / /
颗粒物 2.52 1.52 / /
SO2 18.8 11.3 32 满足

NOx 145 87.3 97 满足

HCl 16.3 9.84 / /
CO 15.6 9.4 / /
HF 0.12 0.07 /

汞及其化合物 ND 7.5×10-4 /
锑、铅、砷、铬、钴、

铜、锰、镍及其化合物
0.0135 8.1×10-3 /

镉、铊及其化合物 ND 2.4×10-3 /

备注

根据漳浦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的后评价报告，1#焚烧炉的运行时间由原环评的 8000h/a
变更为 8280h/a；表中颗粒物、SO2、NOx、HCL、CO的排放量引用后评价报告数据；其他污

染物因后评价报告没有数据，就根据建设单位 2021年 1月的自行监测数据计算，排放浓度未

检出污染物排放总量按项目检测方法最低检出限的 50%浓度计算，

表 3-2 飞灰浸出液中污染物质质量浓度一览表

监测项目 单位 7月 22日 7月 23日 标准值
是否

合格
标准来源

含水率 % 22.8 24.1 <30 是 条款 6.3第（1）款

汞

mg/L

ND ND 0.05 是

《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

控制标准》（GB
16889-2008）及其修改

单 表 1

铜 ND ND 40 是

锌 0.31 0.14 100 是

铅 ND ND 0.25 是

镉 ND ND 0.15 是

铍 ND ND 0.02 是

钡 1.04 0.90 25 是

镍 ND ND 0.5 是

砷 0.0764 0.0766 0.3 是

铬 ND ND 4.5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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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价铬 ND ND 1.5 是

硒 0.0219 0.0119 0.1 是

二噁英类 ug/kg 0.26 0.24 3 是 条款 6.3第（2）款

3.1.7 1#焚烧炉验收后需完善的环保措施

根据一期工程竣工环保验收评审会提出的需要建设单位整改的环保问题，漳州市圣元

环保电力有限公司已于 2018 年 7 月底全部完成存在环保问题的整改，详见表 3-3。

表 3-3 一期工程竣工环保验收整改要求及落实情况表

一期工程环保验收提出法人 整改要求 落实情况

是否符

合要求

（1）加强投产后的环境管理与监督工作，环保设

施的应正常运行，确保各类污染物能长期、稳定

地达标排放。

企业设置安全环保部，设有环保专员，负

责全公司的日常环境管理工作，下设 1个
渗滤液处理站和 1个环境监测室，负责公

司日常环保管理工作及环境监测工作。各

生产部门成立了以部门经理、车间安全环

保员及班组长组成车间环境管理领导小

组，具体负责车间环境保护管理工作，车

间安全环保员管理其日常工作。

符合

（2）加强实验室管理，完善台账制度。 已落实 符合

（3）由于厂界噪声夜间监测值均超过

GB12348-2008《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

准》中Ⅱ类区标准限值夜间 LAeq值≤50dB的要

求。鉴于该厂四周均为山地，周围 300m范围内

无居民住宅等敏感点，噪声超标未造成扰民影响，

但厂家仍需进一步加强整改措施，采取切实有效

可行方法，尽可能降低厂界夜间噪声。

进一步采取噪声控制措施，加强管理 符合

（4）现部分垃圾车为敞开式垃圾车，建议政府部

门全部换成封闭式垃圾车，防止“跑、冒、滴、

漏”。

督促乡镇积极建设垃圾中转站，并配套封

闭式的垃圾车，杜绝恶臭气体排放及撒漏

现象

符合

（5）加强槽罐车运输废水过程中的风险控制，防

止人为私自排放，做好与污水厂之间的对接工作。

目前，经厂区内渗滤液处理站处理后的废

水，通过管道排入旧镇镇西区污水处理厂

深度处理。

符合

（6）做好停炉检修期间恶臭处理设施验收监测的

后续工作。

两台焚烧炉共用一个垃圾贮坑，一般两台

焚烧炉不同时检修，均是错开检修，因此

无法对垃圾贮坑上方的恶臭处理设施进

行验收监测。

符合

3.2 1#焚烧炉掺烧固废及污泥基本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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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拟掺烧固废和污泥概况

近年来，随着各地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密集投产以及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处理逐渐普及，

进入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焚烧的生活垃圾相对减少，导致漳州市圣元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吨垃圾发电量指标对比同行燃料充足的项目尚存在较大差距。为实现产能利用率最大化

及产出最大化，同时也缓解一般工业固废处置去向渠道狭窄而存在乱倾倒污染环境的矛

盾，建设单位根据国内同行业的做法，拟在 1#焚烧炉掺烧比例占生活垃圾约 15%的一般

工业固废（主要有鞋服边角料、废纸屑渣、甘油渣等）及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厂污泥和本

公司渗滤液处理站污泥。

3.2.2掺烧一般工业固和污泥废料来源

1#焚烧炉拟掺烧的一般工业固废和污泥废料来源见表 3-4。

表 3-4 拟掺烧的一般工业固废和污泥废料来源情况

序号 废料名称 形态 废料主要来源 备注

1 废纸屑渣 固态 漳州市鑫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2 废鞋布边角料 固态
漳州顺成环境治理有限公司

3 甘油渣 半固态

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厂污泥 半固态 漳浦县旧镇镇西区污水处理厂

5 本公司渗滤液处理站污泥 半固态 漳州市圣元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3.2.3一般工业固废和污泥的污染物含量分析

为了解焚烧炉掺烧一般工业固废和污水处理厂污泥后是否会加重金属烟气污染物的排

放情况，建设单位于 2021年 7月 7日委托厦门市华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对拟掺烧的废纸屑、

鞋服边角料、甘油渣、城市污水处理厂污泥和本厂渗滤处理站的污泥进行判别是否为一般

工业固废的鉴定（检测报告见附件 11），检测结果见表 3-7，由监测结果可知，所掺烧的废

料和污泥均属一般工业固废。

3.2.4控制掺烧固废和污泥比例为 15%的措施

一般工业固废和污泥入厂量根据运厂车辆数和经过地磅称重后记录数量后再卸入垃圾

库某一区域，然后根据每天进厂 5中废料种类和数量大小，再由抓斗（每一抓斗重量约 5~6

吨），根据现场实际库存的废料种类和数量确定当天 5种废料中掺烧配比，再由抓斗数量来

确定掺入量。每天入炉掺烧的废料不一定都涉及所掺烧的 5种废料，具体是根据现场供料

方运行时间段能提供进厂的 5种废料的各自数量，故每个掺烧工作日的 5种废料之间配比

不是一成不变的，是随实际进厂物料的种类和数量变化的，但总掺烧量比例≤15%垃圾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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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烧量。本公司两台炉日处理量 925 吨。每天入炉掺烧的一般工业固和污泥废料入炉量控

制在 138吨以内与生活垃圾进行掺拌后入炉焚烧。同时与供料方签订协议，每次控制入允

许入厂固废和污泥能在 2~3天内焚烧完的量。如果在同一时间段掺烧的 5种物料都有库存

的话，一般工业固废和污水处理厂污泥和生活垃圾的配伍情况见表 3-5，掺烧的一般工业固

废和污水处理厂污泥废料的实物照片见表 3-6。

表 3-5 1#焚烧炉掺烧后入炉物料的掺烧配比概况表

入炉原料 生活垃圾
生活污水厂

污泥

本公司渗滤

处理污泥
废纸屑 甘油渣

废鞋布边角

料

(%) 85 0.5~1.0 1~1.5 5~6 3 5~6

备注

掺烧的一般工业固废和污泥的 5个种类的详细比例是根据在一定的时

间段进厂物料种类和数量量多少由生产部现场调整配比的，控制总掺烧

配比量~15%。同时做好入炉掺烧物料的台账记录。

表 3-6 1#焚烧炉掺烧一般工业固废和污泥实物表

掺烧的废鞋布边角料 掺烧的甘油渣

掺烧的废纸屑渣 生活污水处理厂污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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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掺烧一般工业固废和污水处理厂污泥原料浸出液中污染物质量浓度表 （数据单位：mg/L）

原料

碳

（%
）

PH
值

总铬 镉 总银 总汞
总砷

砷

总铅

铅
铜 硒

棕内

镍

烷基

汞

六价

铬
锌 铍 铁

氰化

物
氯 氮

氟化

物

含水

率

（%
）

干基

热值

(kJ/k
g)

废纸

屑渣

47.9
6

8.24 ND ND ND
3.8×
10-4

1.92
×10-3

ND 0.02 ND ND ND ND 0.12 ND 0.81 ND 41.5 0.25
0.91
8

33.4
1844
0

废鞋布

边角料

58.8
9

6.89 ND ND ND
2.3×
10-4

1.70
×10-3

ND ND ND ND ND ND 0.37 ND ND ND 37.4 6.2
0.52
2

1.3
2453
0

甘油

渣
5.79 3.66 ND ND ND

1.14
×10-4

2.31
×10-3

ND ND ND ND ND ND 0.31 ND 0.49 ND
3.56
×104

0.09 10.7 9.4 4023

生活污

水处理

厂污泥

17.4
9

7.07 ND ND ND
6.0×
10-4

0.04
0

ND ND
6.2×
10-4

0.04 ND ND 0.17 ND 0.68 ND
4.56
×103

2.97 2.31 85.2 6949

本公司

渗滤液

处理厂

污泥

27.6
8

7.98 0.04 ND ND
1.46
×10-3

0.20
6

ND ND
4.78
×10-3

0.20 ND ND 0.09 ND 0.91 ND
3.50
×103

4.39 2.57 82.3 7266

标准值 /
6~9
1~12 1.5 0.1 0.5 0.05 0.5 1.0 0.5 0.1 1.0

不得

检出
0.5 2.0

0.00
5

/ 0.5 / / 10 / /

是否为

一般工

业固废

/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
是

是 / /

因根据《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中的第 6.2 条之规定：在不影响垃圾焚烧炉污染物排放达标和焚烧炉正常运行的前提下，生活污水处理设施产生的污泥和一

般工业固废可以进入生化垃圾焚烧炉进行焚烧处置。为判定所掺烧的污泥和工业固废是否属于一般工业固废，经采用 HJ557-2010《固体废物 浸出毒性浸出方法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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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振荡法》对所掺烧的固废和污泥进行浸出液试验，根据浸出液中污染物浓度值是否再《生活污水综合排放标准》中表 1 或表 4 中限值范围内，或 pH 值在 6~9 范

围之内或 pH 值在 1~12 的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判别所掺烧的污泥和工业固废是否属于一般工业固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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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劳动定员及工作制度

1#焚烧炉掺烧一般工业固废和污泥后掺烧时间根据外部收集送至公司的物料量进行掺

烧，大概年掺烧时间为 200天，每天掺入量为生活垃圾的~15%，每天 24 小时运行，人员不

变。

3.2. 6 主要设备

依托一期工程 1#焚烧炉的设备和配套设施，未增加新设备和辅助设施。

3.2.7 项目变动情况

1#焚烧炉所掺烧的工业固废主要有鞋服边角料、废纸屑渣、甘油渣、周边城市污水处

理厂污泥和本公司渗滤液处理产厂污泥，经对掺烧的物料进行是否属一般工业固废的浸出

液鉴别后，掺烧入炉5中物料浸出液中污染物浓度均未超出《生活污水综合排放标准》中表

1和表4标准，为一般工业固废。新增入炉物料可满足《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

（GB18485-2014）第6.1条和6.2条之规定的入炉废物要求，此项入炉焚烧物料料发生变动并

未导致产生新增排放污染物种类和其他污染物排量增加10%以上变动变动，根据生态环境部

《关于印发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的通知（环办环评函[2020]688号）

有关规定，不属于重大变更，可纳入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

4.环境保护设施

4.1废水污染物治理/处置设施

从本报告第 3章的表 3-7数据可知，1#焚烧炉掺烧一般工业固废及周边城市污水处理厂

污泥、本厂渗滤液处理站的污泥中，除了生活污水处理厂的污泥和本厂渗滤液处理站的污

泥含水率含水率较高外，鞋服边角料、废纸屑渣甘油渣含水率均较低，同时污泥掺烧的占

比也较低，综合起来掺烧物的含水率一般不高于 40%。故掺烧运行后不会增加入炉废料储

坑渗滤液的产生量，新掺烧的入炉原料中主要有害物质含量与生活垃圾基本趋于同一含量

水平，并未增加渗滤液中新污染源种类，故本报告不再分析废水污染源及处置措施。

4.2烟气污染物治理/处置设施

因 1#焚烧炉所掺烧其他废料中的物理指标跟生活垃圾大体一致，故焚烧后的烟气中

主要污染物种类和产生浓度也基本跟掺烧前一致，故烟气处理设施未发生变化，烟气处

理设施仍依托原来 1#炉单独采用的 1套“SNCR 炉内脱硝＋半干法脱酸+石灰浆与干石灰

喷射+活性炭吸附＋布袋除尘”工艺，并通过燃烧工艺中燃烧温度控制大于 850℃、烟气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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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时间不小于 2s燃烧工艺控制及烟气净化系统协同处置二噁英类和呋喃类污染物的产生

和排放浓度，焚烧烟气由余热锅炉尾部排出后进入烟气净化装置，处理烟气中的烟尘、

酸性气体、CO、重金属、SO2、NO2等污染物，处理后烟气由引风机引入 2期工程共用 1

根 80m高的烟囱排放。本章节不再另行详细分析。

4.3固废处置设施

1#焚烧炉掺烧一般工业固废和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厂污泥及本公司渗滤液处理站污泥

后产生的固废类别和处置方式均与掺烧前一致，本报告不再详细分析。

4.4噪声处置设施

1#焚烧炉掺烧一般工业固废和生活污水处理厂污泥及本公司渗滤液处理站污泥后未

增加新设备，噪声源强和消声降噪措施均与掺烧前一致，本报告不再详细分析。

4.5规范化排污口、监测设施及在线监测装置

1#焚烧炉掺烧部分一般工业固废和生活污水处理厂污泥及本公司渗滤液处理站污泥后，

其烟气排放口仍依托全厂 1#炉和 2#炉共用的 80m 高度烟囱排放，仍由 1#炉单独设置一套烟

气自动监测仪进行线监控烟气各污染物排放浓度的动态。

5.补充验收监测评价标准

为了解 1#焚烧炉掺烧工业固废和生活污水处理厂污泥后是否属于一般固废，是否会加

大烟气污染物中重金属的排放浓度，补充验收监测阶段同步对所掺烧的物料进行浸出液污

染物质量浓度的监测，评判标准为《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中表 1和表 4一

级标准，详见表 5-1。本次验收监测主要针对 1#焚烧炉掺烧部分一般工业固废及污水处理厂

污泥后是否造成焚烧炉烟气污染物排放浓度、飞灰浸出液中有害物质质量浓度、炉渣中主

要重金属含量的变化大小来判别掺烧后的烟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是否增加而加剧对大气环境、

土壤和地下水环境的不利影响，故焚烧炉烟气污染物排放执行《生活垃圾焚烧污染物控制

标准》（GB18485-2014）及其修改单中表 4的排放浓度，详见表 5-2，飞灰浸出液中污染物

质含量限值要求见表 5-3.。炉渣重金属含量只是作为掺烧前后的比较是否增加含量，但没有

评判标准。

表 5-1 生活污水综合排放标准表 1和表 4

掺烧废料名称 污染物
排放浓度限值

mg/L 标准来源

废鞋布边角料、废纸

屑渣、甘油渣、生活

污水处理厂污泥、本

总银 ≤0.5 《生活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8978-1996）表 1和表

4一级排放浓度限值
总镉 ≤0.1

总铬 ≤1.5



漳浦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1#焚烧炉）掺烧部分一般工业固废及生活污水处理厂污泥补充验收监测报告

19

公司渗滤处理站污

泥
总铅 ≤1.0
总汞 ≤0.05
总砷 ≤0.5

六价铬 ≤0.5

总铍 ≤0.005

烷基汞 不得检出

总氰化物 ≤0.5
氟化物 ≤10
总铜 ≤0.5
总锌 ≤2.0

表 5-2 焚烧炉烟气污染物执行标准限值

污染源 污染物
取值
时间

排放浓度限值
mg/m3 标准来源

1#焚烧炉

废气

颗粒物 1小时均值 ≤30

《生活垃圾焚烧污染物控制标准》

（GB18485-2014）及其修改单表 4

排放浓度限值

氮氧化物 1小时均值 ≤300

二氧化硫 1小时均值 ≤100
一氧化碳 1小时均值 ≤100
氯化氢 1小时均值 ≤60

汞及其化合物 测定均值 ≤0.05
镉+铊及其化合物 测定均值 ≤0.1

锑+砷+铅、铬、钴、铜、

锰、镍及其化合物
测定均值 ≤1.0

二噁英类 测定均值 ≤0.1ngTEQ/m3

表 3 飞灰浸出液污染物质质量浓度限值

监测项目 单位 标准值 标准来源

汞

mg/L

0.05

《生活垃圾填埋

场污染控制标

准》

(GB 16889-2008)
表 1及

第 6.3条款之规

定

铜 40
锌 100

铅 0.25
镉 0.15

铍 0.02
钡 25

镍 0.5
砷 0.3

总铬 4.5
六价铬 1.5

硒 0.1
二噁英 ug/kg 3
含水率 % ＜30

6. 验收监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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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1#焚烧炉掺烧前后烟气

本次补充验收监测内容为 1#焚烧炉掺烧部分一般工业固废及生活污水污水处理厂污

泥前后烟气污染物排放情况，监测内容和采样频次见表 6-1。

表 6-1 1#焚烧炉掺烧工业固废和污泥前后烟气污染物物监测频次一栏表

序号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频次 备注

1
1#焚烧炉未掺烧工业固废和污泥时

烟气处理后排放口◎1

烟气黑度、颗粒物、氮氧化物、

二氧化硫、一氧化碳、氯化氢、

氟化氢、汞及其化合物、镉、

铊及其化合物（以镉+铊）计；

砷、铅、铬、钴、铜、锰、镍

及其化合物（以砷+铅+铬+钴+
铜+锰+镍）计；二噁英类

3次/天、2天

2
1#焚烧炉已掺烧工业固废和污泥时

时烟气处理后排放口◎1
3次/天、2天

6.2 1#焚烧炉掺烧前后飞灰

本次补充验收监测内容为 1#焚烧炉掺烧部分一般工业固废及生活污水处理厂污泥本

厂渗滤液处理站污泥前后除尘设施产生的飞灰浸出液中污染物质质量浓度情况，监测内

容和采样频次见表 6-2。

表 6-2 1#焚烧炉掺烧工业固废和污泥前后飞灰浸出液污染物质浓度监测频次一栏表

序号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频次 备注

1
1#焚烧炉未掺烧工业固废和污泥时

烟气除尘设施飞灰
汞、铜、锌、铅、镉、铍、钡、

砷、镍、总铬、六价铬、硒、

二噁英类、含水率

1次/天、2天

2
1#焚烧炉已掺烧工业固废和污泥时

时烟气除尘设施飞灰
1次/天、2天

6.3 1#焚烧炉掺烧前后炉渣重金属含量

掺烧前后焚烧炉渣主要重金属含量变化监测内容见表 6-3。

表 6-3 1#焚烧炉掺烧前后炉渣重金属含量监测内容

序号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频次 备注

1
1#焚烧炉未掺烧工业固废和污泥时

炉渣 铜、锌、铅、镉、镍、铬、汞、

铁、砷

1次/天、1天

2
1#焚烧炉已掺烧工业固废和污泥时

时炉渣
1次/天、1天

7.质量保证及质量控制

7.1焚烧炉烟气监测分析方法

1#焚烧炉烟气污染物监测分析方法见表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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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废气监测项目监测方法一览表

序号 项目 分析方法
检出限

（mg/m3）
仪器设备名称及型号

1 流量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

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T 16157-1996
及其修改单

/
自动烟尘测试仪

3012H

2 颗粒物
固定污染源废气 低浓度颗粒物的测

定重量法 HJ836-2017
1.0（mg/m3）

电子天平MS205DU

3 二氧化硫
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的测定

非分散红外吸收法 HJ 692-2011
3.0（mg/m3）

便携式红外气体分析

仪MODEL3080
4 氮氧化物

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的测定

非分散红外吸收法 HJ692-2014
3.0（mg/m3）

5 一氧化碳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一氧化碳的测定

非色散红外吸收法 HJ/T 44-1999
20（mg/m3）

6 氯化氢
环境空气和废气 氯化氢的测定 离

子色谱法 HJ 549-2016
0.2（mg/m3） 离子色谱仪 ICS-1100

7 氟化氢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氟化氢的测定离

子色谱法 HJ 549-2019
0.08（mg/m3） 离子色谱仪 Aquiion

7 汞及其化合物
固定污染源废气 汞的测定 冷原子

吸收分光光度法（暂行）HJ 543-2009
2.5×10-3

（mg/m3）
测汞仪 QM208B

8 铊

空气和废气颗粒物种铅及其化合物

等金属元素的测定电感耦合等离子

体质谱法 HJ 657-2013及修改单

0.008(ug/m3)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

仪(ICP-MS)
NexION 350X

9 镉

空气和废气颗粒物中金属元素的测

定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HJ 777-2015

0.008(ug/m3)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

仪(ICP-MS)
NexION 350X V

10 铅 0.2(ug/m3)
11 铬 0.3(ug/m3)
12 锰 0.07(ug/m3)
13 镍 0.1(ug/m3)
14 锑 0.02(ug/m3)
15 铜 0.2(ug/m3)
16 钴 0.008(ug/m3)
17 砷 0.2(ug/m3)

18 林格曼黑度
固定污染源排放烟气黑度的测定林

格曼烟气黑度图法 HJ/T 398-2007
/

林格曼测黑望远镜

QT201

19 二噁英

环境空气和废气二噁英类的测定同

位素稀释高分辨气相色谱-高分辨质

谱法 HJ 77.2-2008
/ 高分辨磁质谱仪 DFS

7.2 焚烧炉飞灰浸出液中污染物质浓度监测分析方法

1#焚烧炉飞灰浸出液中污染物质浓度监测分析方法见表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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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 1#焚烧炉飞灰浸出液中污染物质浓度检测分析方法一览表

序号 项目 分析方法
检出限

（mg/L）
方法来源

1
毒性物质的浸

出

固体废物 浸出毒性浸出方法 醋酸缓冲溶

液法
/ HJ/T 300-2007

2 钡

固体废物 22种金属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HJ 781-2016

0.06

HJ 781-2016

3 铍 0.004

4 镉 0.01

5 铬 0.02

6 铜 0.01

7 镍 0.02

8 铅 0.03

9 锌 0.01

10 汞
固体废物 汞、砷、硒、铋、锑的测定 微波

消解/原子荧光法

2×10-5

HJ 702-201411 砷 1.0×10-4

12 硒 1.0×10-4

13 六价铬
固体废物 六价铬的测定 二苯碳酰二肼分

光光度法
0.004

GB/T
15555.4-1995

14 二噁英类
固体废物 二噁英类的测定

同位素稀释高分辨气相色谱-高分辨质谱法
/ HJ 77.3--2008

15 含水率%
固体废物 浸出毒性浸出方法 醋酸缓冲溶

液法
/

HJ/T 300-2007
7.1

7.3 掺烧一般工业固废和污泥浸出液中污染物监测分析方法

1#焚烧炉掺烧的一般工业固废和污泥灰浸出液中污染物质浓度监测分析方法见表

7-3。

表 7-3 掺烧固废和污泥浸出液中污染物质浓度检测分析方法一览表

序号 项目 分析方法
检出限

（mg/L）
方法来源

1 含水率
固体废物 浸出毒性浸出方法 醋酸

缓冲溶 液法
/ HJ/T 300-2007 7.1

2 铜

固体废物 22种金属元素的测定 电

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HJ

0.01

HJ 781-2016

3 铍 0.004

4 锌 0.01

5 镉 0.01

6 铅 0.03

7 铬 0.02

8 铁 0.05

9 镍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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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银 0.01

11 汞
固体废物 汞、砷、硒、铋、锑的测

定 微波消解/原子荧光法

2×10-5

HJ 702-201412 砷 1.0×10-4

13 硒 1.0×10-4

14 热值 生活垃圾采样和分析方法 / CJ/T 313.2009 6.5

15 六价铬
固体废物 六价铬的测定 二苯碳酰

二肼分光光度法
0.004

GB/T
15555.4-1995

16 氟化物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浸出毒性鉴别固

体废物 氟离 子、溴酸根、氯离子、

亚硝酸根、氰酸根、溴离子、硝酸根、

磷酸根、硫酸根的测定 离 子色谱法

0.0148 GB 5085.3-2007
附录 F

17 氯离子 0.0108

18 烷基汞
甲基汞

水质 烷基汞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1.0×10-5

GB/T 14204-1993
乙基汞 1.0×10-5

19 氰化物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浸出毒性鉴别

附录 G 固体废物 氰根离子和硫离

子的测定 离子色谱法》

1.0×10-4 GB5085.3-2007

20 碳 有机化学品中碳，氢，氮， 硫含量

的元素分析仪测定方法

/
SN/T 3005-2011

221 氮 ./

7.4 炉渣重金属含量的监测分析方法

焚烧炉掺烧固废和污泥前后产生的炉渣中重金属含量监测方法见表 7-4。

序号 项目 分析方法
检出限

（mg/kg）
方法来源

1 铜

固体废物 22种金属元素的测定 电

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0.4

HJ 781-2016

2 锌 1.2

3 镉 0.1

4 铅 1.4

5 铬 0.5

6 镍 0.4

7 铁 8.9

8 汞 固体废物 汞、砷、硒、铋、锑的测

定 微波 消解/原子荧光法

.0.002
HJ 702-2014

9 砷 0.010

7.5 监测仪器

本次补充验收监测采样使用的仪器及校准结果见表 7-2、表 7-3、表 7-4。

表 7-2废气有组织采样仪校正结果

校准日期： 2021.07.20 皂膜流量计编号： TTE20130146
烟尘校准器 TTE20120412

序号 仪器名称 仪器编号
设定流量
mL/min

实测流量
mL/min

相对误差
%

结果评
价

1 烟尘测试仪 TTE20181894 30 30.1 0.3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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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R-3260D

2
多路烟气采

样器
ZR-3714

TTE20200793
0.500 0.497 -0.6 合格

0.500 0.499 -0.2 合格

3
多路烟气采

样器
ZR-3714

TTE20200798
0.500 0.498 -0.4 合格

0.500 0.500 0.0 合格

表 7-3废气有组织采样仪校正结果

校准日期： 2021.07.22 皂膜流量计编号： TTE20130146
烟尘校准器 TTE20120412

序号 仪器名称 仪器编号
设定流量
mL/min

实测流量
mL/min

相对误差
%

结果评
价

1 烟尘测试仪
ZR-3260D TTE20181894 30 30.1 0.3 合格

2
多路烟气采

样器
ZR-3714

TTE20200793
0.500 0.497 -0.6 合格

0.500 0.499 -0.2 合格

3
多路烟气采

样器
ZR-3714

TTE20200798
0.500 0.498 -0.4 合格

0.500 0.500 0.0 合格

表 7-4 SO2、NOx、CO标气校对结果

校准日期： 2021.07.20
序

号
仪器名称 标气名称

校核时间
段

标气浓
度
mg/m3

仪 器 测 量
值
mg/m3

相对误
差%

允许
误
差%

结果
评价

1

自动烟红

外烟气分

仪

MODEL
3080
TTE2017
7571

O2

采样前

15.0% 15.0% 0.0

±5

合格

2 SO2 143 144 0.6 合格

3 NO 101 102 1.0 合格

4 NO2 102 101 -1.0 合格

5 CO 15.0 15.0 0.0 合格

6 O2

采样后

15.0% 15.0% 0.0

±5

合格

7 SO2 143 145 1.4 合格

8 NO 101 99 -2.0 合格

9 NO2 102 102 0.0 合格

10 CO 15.0 15.1 0.7 合格

7.6人员资质

承担监测任务的第三方单位（厦门市华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具有相应的 CMA检测

资质，证书编号为：161312050205，所有参加监测的技术人员均按国家规定持证上岗。

7.7 气体监测分析过程中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首先对现场排放气体污染进行调查，尽量避免被测排放物中共存污染物对分析的交叉

干扰，其次根据项目环评报告的工程分析气体污染原数据选择测量仪器，保证被测污染物

的浓度在仪器量程的有效范围（即 30%~70%之间）。废气采样器在进现场前对采样器流量

计、采用标气对 SO2、NO2、CO进行校核和标定，详见表 7-2、表 7-3和表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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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验收监测结果

8.1 生产工况

本次补充验收监测期间其主体工程（1#焚烧炉和发电机组）的生产工况采用统计当天

焚烧炉生活垃圾、一般工业固废及生活污水处理厂污泥、本公司渗滤处理站污泥的入炉量

和发电机组运行工况，据建设单位提供的工况证明（见附件 8），补充验收监测的 4个周期

中（2021年 7月 20～7月 23日），入炉固废和污泥的掺烧量见表 8-1，未掺烧入炉物料量

见表 8-2、掺烧前后总发电量见表 8-3，掺烧前后的焚烧工况均达到了设计日处理焚烧量 400

吨 75%以上的要求。

表 8-1 验收监测周期 1#焚烧炉掺烧后入炉物料焚烧量（掺烧量 56~60吨/日）

监测日期 1#焚烧炉 设计焚烧量 t/d 实际焚烧量 t/d
工况负荷

（%）

2021年 7月 20
日

入炉生活垃圾量 340 321.28 80.32

入炉废纸废鞋布边角料

60

21 5.25

入炉废纸屑渣量 16 4.0

入炉甘油渣量 11 2.75

入炉污水厂污泥量 2 0.5

入炉本厂渗滤处理站污泥 6 1.5

合计 400 377.28 94.32

2021年 7月 21
日

入炉生活垃圾量 340 346.68 86.67
入炉废纸废鞋布边角料

60

20 5
入炉废纸屑渣量 21.5 5.375

入炉甘油渣量 13 3.25
入炉污水厂污泥量 2 0.5
入炉本厂渗滤处理站污泥 3.5 0.875

合计 400 406.68 101.7
备注 因受雨季影响，生活垃圾含水率较高，7月 21日工况负荷略超出设计焚烧量。

表 8-2 验收监测周期 1#炉未掺烧前入炉焚烧垃圾量

监测日期 1#焚烧炉 设计焚烧量 t/d 实际焚烧量 t/d
工况负荷

（%）

2021年 7月 22日 未掺烧工业固废和污泥 400 413.14 103.29

2021年 7月 23日 未掺烧工业固废和污泥 400 435.54 108.89

备注 因受雨季影响，生活垃圾含水率较高，故工况负荷略超出设计焚烧量。

表 8-3 验收监测周期 2台焚烧炉共用发电机组运行工况统计表

监测日期 发电机组编号 额定电负荷（MW） 实际电负荷（MW） 运转负荷（%）

2019年 7月 20日 #1发电机组 15 16.387 109.25%
2017年 7月 21日 #1发电机组 15 16.3625 10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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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7月 22日 #1发电机组 15 16.45 109.66%
2017年 7月 23日 #1发电机组 15 16.3625 109.08%

备注
该发电负荷为 1号焚烧炉掺烧前后共用发电机组的两个监测周期的的工况，其中 7

月 20日~7月 21日为掺烧后的发电量

从表 8-1至表 8-3的统计量可知，验收监测期间 1#焚烧炉掺烧固废和污泥的的量分别

为 56t/d和 60t/d，掺烧百分占比为 14%和 15%，均未超过设计的拟掺烧量~15%。入炉总焚

烧物料分别为 377.28 t/d和 406.68 t/d，掺烧后工况负荷分别为 94.32%和 101.7%。未掺烧前

的工况为 103.29%和 108.89%，掺烧前后工况均能满足建设项目环保设施竣工验收监测工况

达到 75%以上要求。

8.2环保设施调试效果及去除效率监测结果

8.2.1 1#焚烧炉未掺烧烟气排放情况

1#焚烧炉未掺烧前烟气污染物排放情况见表 8-4和表 8-5。

表 8-4 1#焚烧炉未掺烧工业固废和污泥烟气各污染物排放浓度一览表

检测
点位

检测
时间

检测项目
数据
单位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小时均
值/测定
均值

标准
限值

达标
情况

1#焚
烧炉
烟气
处理
后排
放口
◎1
（未
掺烧
工业
固废
和污
泥）

2021
年 07
月 22
日

标干流量 m3/h 68299 67101 70836 68745

颗粒物

实测浓度 mg/m3 ND ND ND ND /
达标折算浓度 mg/m3 ND ND ND ND 30

排放速率 kg/h 0.034 0.034 0.035 0.034 /
标干流量 m3/h 70836 70836 70836 70836

NOx
（ 以
NO2计)

实测浓度 mg/m3 47 51 61 53 /
达标折算浓度 mg/m3 38 40 46 41 300

排放速率 kg/h 3.3 3.6 4.3 3.8 /

SO2

实测浓度 mg/m3 30 45 56 44 /
达标折算浓度 mg/m3 24 36 42 34 100

排放速率 kg/h 2.1 3.2 4.0 3.1 /
实测浓度 mg/m3 ND ND ND ND

达标一氧化
碳

折算浓度 mg/m3 ND ND ND ND 100
排放速率 kg/h 0.71 0.71 0.71 0.71 /

标干流量 m3/h 68299 67101 67101 67500

氯化氢

实测浓度 mg/m3 0.93 1.09 0.75 0.92 /
达标折算浓度 mg/m3 0.74 0.86 0.57 0.72 60

排放速率 kg/h 0.064 0.073 0.050 0.062

氟化氢
实测浓度 mg/m3 ND ND ND ND /
排放速率 kg/h 0.0027 0.0027 0.0027 0.0027

汞及其

化合物

实测浓度 mg/m3 ND ND ND ND / 达标

折算浓度 mg/m3 ND ND ND ND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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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速率 kg/h 3.4×10-4 1.7×10-4 1.7×10-45 2.3×10-4 /

标杆流量 m3/h 65836 67788 66758 66794

镉、铊
及其化
合 物
( 以
Cd+Tl
计)

实测浓度

（镉）
mg/m3 ND ND ND ND /

达标
实测浓度

（铊）
mg/m3 ND ND ND ND 0.1

排放速率

（镉+铊）
kg/h 5.4×10-7 5.4×10-7 5.4×10-7 5.4×10-7 /

砷、铅、
铬、钴、
铜、锰、
镍及其
化合物

实测浓度 mg/m3 / / / 2.5×10-3 /

达标折算浓度 mg/m3 / / / 2.0×10-3 1.0

排放速率 kg/h / / / 1.7×10-4 /

标杆流量 m3/h 55354 56884 58266 56835

二噁英

实测浓度
ngTE
Q/m3 0.0042 0.0043 0.0031 0.0039 /

达标折算浓度
ngTE
Q/m3 0.0035 0.0035 0.0026 0.0032 0.1

排放速率 mg/h 2.3×10-4 2.4×10-3 1.8×10-4 2.2×10-3

林格曼黑度 级 <1 <1 <1 / / 达标

监测烟气参数
烟气温度 152.3℃至 180.6℃ 、实测含氧量 7.68%至 9.66% 、 基准含氧量 11%、烟囱

高度 80m.

备注

表中未检出的项目其排放速率均按方法检出限的 50%计算排放。锑+钴+铅+镍+锰+
铬+铜+砷及其化合物因各单一金属的检出限不一致，故合并值只取小时均值计算排放速

率。

续表 8-4

检测
点位

检测
时间

检测项目
数据
单位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小时均
值/测定
均值

标准
限值

达标
情况

1#焚
烧炉
烟气
处理
后排
放口
◎1
（未
掺烧
工业
固废
和污
泥）

2021
年 07
月 23
日

标干流量 m3/h 67933 67355 67063 67450

颗粒物

实测浓度 ND ND ND ND ND /
达标折算浓度 ND ND ND ND ND 30

排放速率 kg/h 0.034 0.034 0.034 0.034 /

NOx
（ 以
NO2计)

实测浓度 mg/m3 55 59 62 59 /

达标折算浓度 mg/m3 43 46 48 46 300
排放速率 kg/h 3.7 4.0 4.2 4.0 /

SO2

实测浓度 mg/m3 54 60 59 58 /
达标折算浓度 mg/m3 42 46 46 45 100

排放速率 kg/h 3.7 4.0 4.0 3.9 /
实测浓度 mg/m3 ND ND ND ND

达标一氧化
碳

折算浓度 mg/m3 ND ND ND ND 100
排放速率 kg/h 0.68 0.67 0.67 0.68 /

氯化氢

实测浓度 mg/m3 1.23 0.97 2.47 1.56 /
达标折算浓度 mg/m3 0.96 0.75 1.92 1.21 60

排放速率 kg/h 0.084 0.065 0.17 0.10

氟化氢
实测浓度 mg/m3 0.40 0.40 0.63 0.48 /
排放速率 kg/h 0.027 0.027 0.042 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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汞及其

化合物

实测浓度 mg/m3 2.6×10-3 2.9×10-3 ND ND /
达标

折算浓度 mg/m3 2.0×10-3 2.2×10-3 ND 1.8×10-3 0.05
排放速率 kg/h 1.8×10-4 2.0×10-4 1.7×10-4 1.8×10-4 /

标杆流量 m3/h 67002 67176 66802 66993

镉、铊
及其化
合 物
( 以
Cd+Tl
计)

实测浓度

（镉）
mg/m3 ND ND 0.015 0.005 /

达标
实测浓度

（铊）
mg/m3 ND ND ND ND 0.1

排放速率

（镉+铊）
kg/h 5.4×10-7 5.4×10-7 1.0×10-3 3.3×10-4 /

砷、铅、
铬、钴、
铜、锰、
镍及其
化合物

实测浓度 mg/m3 / / / 2.8×10-3 /

达标折算浓度 mg/m3 / / / 2.2×10-3 1.0

排放速率 kg/h / / / 1.9×10-4 /

标杆流量 m3/h 57524 56591 59480 57865

二噁英

实测浓度
ngTE
Q/m3 0.0046 0.0042 0.0044 0.0044 /

达标折算浓度
ngTE
Q/m3 0.0037 0.0035 0.0037 0.0036 0.1

排放速率 mg/h 2.6×10-4 2.4×10-4 2.6×10-4 2.5×10-4

林格曼黑度 级 <1 <1 <1 / / 达标

监测工况
烟气温度 161.0℃至 167.0℃ 、实测含氧量 7.78%至 8.64% 、基准含氧量 11%、烟囱高

度 80m.

备注

表中未检出的项目其排放速率均按方法检出限的 50%计算排放。锑+钴+铅+镍+锰+
铬+铜+砷及其化合物因各单一金属的检出限不一致，故合并值只取小时均值计算排放速

率。

表 8-5 1#焚烧炉未掺烧工业固废和污泥烟气各污染物的排放量一览表

名称
颗粒
物
(t/a)

NOx

(t/a)
SO2

(t/a)
CO
(t/a)

HCL
(t/a)

HF
(t/a)

汞及其
化合物
(kg/a)

镉+铊及其
化合物
(kg/a)

砷、铅、铬、钴、铜、
锰、镍及其化合物

(kg/a)

二噁英
mgTE
Q/a

实测排

放量
0.28 32.3 29.0 5.9 0.67 0.143 1.70 2.76 1.49 1.945

备注
1#焚烧炉烟气各污染物排放量按补充验收监测两日实测浓度小时值计算的排放速率和2021年排放时间

约 8280h/a计算。

8.2.2 1#焚烧炉掺烧工业固废和污泥烟气排放情况

1#焚烧炉掺烧工业固废和污泥后烟气污染物排放情况见况见表 8-6和表 8-7。

表 8-6 1#焚烧炉掺烧工业固废和污泥后烟气各污染物排放浓度一览表

检测
点位

检测
时间

检测项目
数据
单位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小时均
值/测定
均值

标准
限值

达标
情况

1#焚
烧炉
烟气
处理
后排

2021
年 07
月 20
日

标干流量 m3/h 69552 71187 74717 71819

颗粒物

实测浓度 mg/m3 ND ND ND ND /
达标折算浓度 mg/m3 ND ND ND ND 30

排放速率 kg/h 0.035 0.036 0.037 0.0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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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口
◎1
（已
掺烧
工业
固废
和污
泥）

NOx
（ 以
NO2计)

实测浓度 mg/m3 75 68 106 83 /

达标折算浓度 mg/m3 64 58 91 71 300
排放速率 kg/h 5.2 4.8 7.9 6.0 /

SO2

实测浓度 mg/m3 36 34 33 34 /
达标折算浓度 mg/m3 31 29 28 29 100

排放速率 kg/h 2.5 2.4 2.5 2.5 /
实测浓度 mg/m3 ND ND ND ND

达标一氧化
碳

折算浓度 mg/m3 ND ND ND ND 100
排放速率 kg/h 0.69 0.71 0.74 0.71 /

氯化氢

实测浓度 mg/m3 1.26 1.53 1.18 1.32 /
达标折算浓度 mg/m3 1.07 1.30 1.02 1.13 60

排放速率 kg/h 0.088 0.11 0.088 0.095

氟化氢
实测浓度 mg/m3 1.06 0.28 0.14 0.49 /
排放速率 kg/h 0.074 0.020 0.010 0.035 /

汞及其

化合物

实测浓度 mg/m3 ND ND 4.0×10-3 ND /
达标

折算浓度 mg/m3 ND ND 3.5×10-3 ND 0.05
排放速率 kg/h 8.7×10-5 8.7×10-5 3.0×10-4 1.6×10-4 /

标杆流量 m3/h 72666 72533 73274 72824

镉、铊
及其化
合物

实测浓度

（镉）
mg/m3 0.009 0.024 ND 0.012 /

达标
实测浓度

（铊）
mg/m3 ND ND ND ND 0.1

排放速率

（镉+铊）
kg/h 6.5×10-4 1.74×10-3 5.9×10-7 8.0×10-4 /

砷、铅、
铬、钴、
铜、锰、
镍及其
化合物

实测浓度 mg/m3 / / / 9.6×10-3 /

达标折算浓度 mg/m3 / / / 7.8×10-3 1.0

排放速率 kg/h / / / 7.0×10-4 /

标杆流量 m3/h 60769 60395 58932 60212

二噁英

实测浓度
ngTE
Q/m3 0.0038 0.003 0.0040 0.0036 /

达标折算浓度
ngTE
Q/m3 0.0032 0.0025 0.0034 0.0030 0.1

排放速率 mg/h 2.3×10-4 1.8×10-4 2.410-4 2.3×10-4 /
林格曼黑度 级 <1 <1 <1 / / 达标

监测工况
烟气温度 152.3℃至 180.6℃ 、实测含氧量 7.68%至 9.66% 、 基准含氧量 11%、烟囱

高度 80m

备注

表中未检出的项目其排放速率均按方法检出限的 50%计算排放。锑+钴+铅+镍+锰+
铬+铜+砷及其化合物因各单一金属的检出限不一致，故合并值只取小时均值计算排放速

率。

续表 8-6

检测
点位

检测
时间

检测项目
数据
单位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小时均
值/测定
均值

标准
限值

达标
情况

1#焚 2021 标干流量 m3/h 68099 68355 67590 68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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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炉
烟气
处理
后排
放口
◎1
（已
掺烧
工业
固废
和污
泥）

年 07
月 21
日

颗粒物

实测浓度 mg/m3 ND ND ND ND /
达标折算浓度 mg/m3 ND ND ND ND 30

排放速率 kg/h 0.032 0.034 0.034 0.033 /

NOx
（ 以
NO2计)

实测浓度 mg/m3 90 81 134 102 /

达标折算浓度 mg/m3 68 70 116 84 300
排放速率 kg/h 6.1 5.5 9.1 6.9 /

SO2

实测浓度 mg/m3 42 34 36 37 /
达标折算浓度 mg/m3 32 29 31 31 100

排放速率 kg/h 2.9 2.3 2.4 2.5 /
实测浓度 mg/m3 ND ND ND ND

达标一氧化
碳

折算浓度 mg/m3 ND ND ND ND 100
排放速率 kg/h 0.68 0.68 0.68 0.68 /

氯化氢

实测浓度 mg/m3 3.79 5.35 1.93 3.69 /
达标折算浓度 mg/m3 2.85 4.63 1.68 3.04 60

排放速率 kg/h 0.26 0.37 0.13 0.25

氟化氢
实测浓度 mg/m3 0.79 0.39 0.98 0.72 /
排放速率 kg/h 0.054 0.027 0.066 0.049 /

汞及其

化合物

实测浓度 mg/m3 3.2×10-3 4.1×10-3 ND 2.8×10-3 /
达标

折算浓度 mg/m3 2.4×10-3 3.5×10-3 ND 2.3×10-3 0.05
排放速率 kg/h 2.2×10-4 2.8×10-4 8.4×10-5 1.9×10-4 /

标杆流量 m3/h 67030 65950 67819 66933

镉、铊
及其化
合物

实测浓度

（镉）
mg/m3 ND 0.042 0.049 0.030 /

达标
实测浓度

（铊）
mg/m3 ND ND ND ND 0.1

排放速率

（镉+铊）
kg/h 5.3×10-7 2.8×10-3 3.3×10-3 2.0×10-3 /

砷、铅、
铬、钴、
铜、锰、
镍及其
化合物

实测浓度 mg/m3 / / / 8.5×10-3 /

达标折算浓度 mg/m3 / / / 7.3×10-3 1.0

排放速率 kg/h / / / 5.7×10-4

标杆流量 m3/h 61741 57379 57663 58928

二噁英

实测浓度
ngTE
Q/m3 0.0032 0.0036 0.0053 0.0040 /

达标折算浓度
ngTE
Q/m3 0.0026 0.0030 0.0044 0.0033 0.1

排放速率 mg/h 2.0×10-4 2.1×10-4 3.0×10-4 2.4×10-4

林格曼黑度 级 <1 <1 <1 / / 达标

监测工况
烟气温度 154.2℃至 161.6℃ 、实测含氧量 8.09%至 9.41% 、 基准含氧量 11%、烟囱

高度 80m

备注

表中未检出的项目其排放速率均按方法检出限的 50%计算排放。锑+钴+铅+镍+锰+
铬+铜+砷及其化合物因各单一金属的检出限不一致，故合并值只取小时均值计算排放速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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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7 1#焚烧炉掺烧工业固废和污泥后烟气各污染物的排放量一览表

名称
颗粒
物
(t/a)

NOx

(t/a)
SO2

(t/a)
CO
(t/a)

HCL
(t/a)

HF
(t/a)

汞及其
化合物
(kg/a)

镉+铊及
其化合物
(kg/a)

砷+铅+铬+钴+铜+
锰+镍及其化合物

(kg/a)

二噁英
mgTE
Q/a

实测排

放量
0.29 53.4 20.7 5.75 1.43 0.348 1.45 11.6 5.26 1.945

备注
1#焚烧炉烟气各污染物排放量按补充验收监测两日实测浓度小时值计算的排放速率和2021年排放时间

约 8280h/a计算。

从上表 8-4至表 8-7的监测结果统计数据可知，1#焚烧炉掺烧部分工业固废和污泥后烟

气中各污染物排放浓度均能满足《生活垃圾焚烧污染物控制标准》（GB18485-2014）及其修

改单中表 4 排放浓度限值，但掺烧后烟气污染物氯化氢、氟化氢、重金属类化合物的排放

浓度均比未掺烧前略增大，变化差异不明显，监测数据前后的波动属于正常波动范围。不

会导致排放总量发生较大增量，

8.2.3 1#焚烧炉掺烧工业固废和污泥烟气前后飞灰污染物质量浓度

1#焚烧炉掺烧一般工业固废和污泥前后产生的飞灰浸出液中污染物质量浓度见表 8-8

和表 8-9.，掺烧前后对比增减量见表 8-10.。

表 8-8 掺烧前飞灰浸出液污染物质质量浓度检测结果

监测项目 单位 7月 22日 7月 23日 标准值
是否

合格
标准来源

含水率 % 22.8 24.1 <30 是 条款 6.3第（1）款

汞

mg/L

ND ND 0.05 是

《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

控制标准》（GB
16889-2008）中表 1

铜 ND ND 40 是

锌 0.31 0.14 100 是

铅 ND ND 0.25 是

镉 ND ND 0.15 是

铍 ND ND 0.02 是

钡 1.04 0.90 25 是

镍 ND ND 0.5 是

砷 0.0764 0.0766 0.3 是

铬 ND ND 4.5 是

六价铬 ND ND 1.5 是

硒 0.0219 0.0119 0.1 是

二噁英类 ug/kg 0.26 0.24 3 是 条款 6.3第（2）款

表 8-9 掺烧后飞灰浸出液污染物质质量浓度检测结果

监测项目 单位 7月 20日 7月 21日 标准值
是否

合格
标准来源

含水率 % 14.8 22.9 <30 是 条款 6.3第（1）款

汞 mg/L 4.23×10-3 ND 0.05 是 《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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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标准》（GB
16889-2008）中表 1

铜 ND ND 40 是

锌 0.08 0.08 100 是

铅 ND ND 0.25 是

镉 ND ND 0.15 是

铍 ND ND 0.02 是

钡 1.49 1.44 25 是

镍 ND ND 0.5 是

砷 0.0310 0.0104 0.3 是

铬 0.03 0.04 4.5 是

六价铬 ND ND 1.5 是

硒 0.0288 0.0165 0.1 是

二噁英类 ug/kg 0.15 0.13 3 是 条款 6.3第（2）款

表 8-10 掺烧前后飞灰浸出液污染物质质量浓度对比结果

监测项目 单位 掺烧前 掺烧后 增减值 标准值
是否

达标
标准来源

含水率 % 23.4 18.9 -4.5 <30 是 条款 6.3第（1）款

汞

mg/L

ND 2.74×10-3 +2.74×10-3 0.05 是

《生活垃圾填埋场

污染控制标准》（GB
16889-2008）中 表

1

铜 ND ND / 40 是

锌 0.225 0.08 -0.145 100 是

铅 ND ND / 0.25 是

镉 ND ND / 0.15 是

铍 ND ND / 0.02 是

钡 0.97 1.47 +0.5 25 是

镍 ND ND / 0.5 是

砷 0.0765 0.0207 -0.0558 0.3 是

铬 ND 0.035 +0.035 4.5 是

六价铬 ND ND / 1.5 是

硒 0.0169 0.0226 +0.0057 0.1 是

二噁英类 ug/kg 0.25 0.14 -0.11 3 是 条款 6.3第（2）款

从上表的数据看出，掺烧前后的飞灰浸出液中各污染物的质量浓度均能满足《生活垃

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GB 16889-2008）中 表 1值限值要求，且基本处于同一浓度水平，

没有明显变化，掺烧后的飞灰中二噁英类的含量变化较大，降低了 44%。

8.2.4 1#焚烧炉掺烧工业固废和污泥前后炉渣重金属含量

1#焚烧炉掺烧一般工业固废和污泥后产生的炉渣一般和重金属含量见表 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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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11 掺烧前后炉渣中主要重金属监测结果统计表 （单位 mg/kg）

检测元素

物料名称
汞 砷 镉 铬 铜 铁 镍 铅 锌

掺烧前炉渣 0.003 2.58 6.0 285 501 2.6×104 74.6 177 4.05×103

掺烧后炉渣 0.045 4.65 3.9 390 500 1.9×104 33.9 113 1.55×104

增减量 +0.042 +2.07 -2.1 +105 -1 -07×104 -40.7 -64 - 2.6×104

从上表分析结果看出，掺烧 15%的工业固废和污泥后，炉渣中主要重金属含量除了汞、

砷、和铬略增加外，其他重金属的含量均有所降低，增减量变化不大。不会增加对周边环

境的影响。

8.2.5 1#焚烧炉烟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核算

1#焚烧炉掺烧一般工业固废和生活污水处理厂污泥补充验收监测阶段，掺烧前后烟气主

要污染物排放浓度见表 8-12，根据 1#炉在掺烧前后烟气主要污染物排放浓度和年运行时间

8280h/a计算后的烟气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见表 8-13，掺烧后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是否在环

评批复允许排放总量范围内见 8-14.。

表 8-12 1#焚烧炉掺烧前后烟气污染物排放浓度对比一览表 (单位 mg/m3)

名称
颗粒
物

NOx SO2 CO HCL HF 汞及其
化合物

镉+铊
及其化
合物

砷+铅+铬+钴
+铜、锰+镍及
其化合物

二噁英
(ng/m3)

掺烧前 ND 44 40 ND 0.97 0.26 0.0025 0.005 0.0021 0.0042

掺烧后 ND 78 30 ND 2.08 0.61 0.0027 0.021 0.0076 0.0032

增减量 / +34 -10 / +1.11 +0.35 +0.0002 +0.016 +0.0055 -0.0010

增减% / +77.3 -25 / +114.4 +134.6 +8 +320 +262 -23.8

表 8-13 1#焚烧炉掺烧前后烟气污染物排放总量对比一览表

名称
颗粒
物
(t/a)

NOx
(t/a)

SO2

(t/a)
CO
(t/a)

HCL
(t/a)

HF
(t/a)

汞及
其化
合物
(kg/a)

镉+铊
及其化
合物
(kg/a)

砷+铅+铬+钴
+铜+锰+镍及
其化合物
(kg/a)

二噁
英

(mgTE
Q/a)

掺烧前 0.28 32.3 29.0 5,75 0.67 0.143 1.70 2.76 1.49 1.945

掺烧后 0.28 53.4 20.7 5.75 1.43 0.348 1.45 11.89 5.26 1.945

增减量 / +21.1 -8.3 / +0.76 +0.205 -0.25 +9.13 +3.77 /

增减% / +65.3 -28.6 / +113 +143 -14.7 +330 +253 /

备注
表中的颗粒物和一氧化碳掺烧前后虽都是未检出，因掺烧前后排气量的不同，计算出的总量有所差
别。虽然建设单位在 1#炉掺烧工业固废和污泥的运行时间大约为 200d/a，本表中的排放总量是按年

正常运行时间 8280h/a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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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14大气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与环评批复对照表

名称
1#焚烧炉废气（万

m3/a） SO2( t/a) NOxt/a）

环评批复允许排放量 / ≤32 ≤97

掺烧后验收监测浓度计算的年排放量 / 20.7 53.4

是否在环评批复的总量指标范围内 / 是 是

备注

从上表掺烧前后烟气主要污染物排放浓度对比情况看，除了颗粒物和一氧化碳排放浓

度不变，二氧化硫和汞及其化合物的排放浓度掺烧后略降低外，其他烟气污染物均有增高，

但还明显低于《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 18485-2014)及修改单 表 4的限值要求。

因排放浓度的加大，污染物排放总量也相应的增加了， 除了颗粒物、一氧化碳、汞及其化

合物和二噁英外，其他污染物排放量增幅较大。说明掺烧的一般工业固废和生活污水处理

厂的污泥应严格控制在 15%左右较为合适，才能确保烟气污染物达标排放和不超总量排放。

二噁英排放浓度掺烧后比掺烧前的排放浓度略为减小，但因掺烧前后排气量的不同，计算

全年的掺烧前后的排放总量不变。从表 8-13数据可知，掺烧后的烟气主要污染物二氧化硫

和氮氧化物的排放量仍未超出环评批复的允许排放量。

8.2.6 1#焚烧炉掺烧工业固废和污泥的可行性分析

（1）掺烧的可靠性分析

从国内有关实验表明，垃圾焚烧炉中污泥掺烧量量控制在 10%~15或一般工业固废 10%，

对焚烧炉的正常焚烧燃烧影响不大。同时根据现场调查记录的 1#焚烧炉掺烧试验期间焚烧

炉运行工况技术参数汇总表（见表 8-15）可以看出，掺烧 15%左右的一般工业固废和污泥

前后，1#焚烧炉各项技术参数正常，热力工况稳定， 1#焚烧炉掺烧污泥和一般工业固废和

生活垃圾混合焚烧在技术上是可靠的。

表 8-15 1#炉掺烧前后焚烧工况技术参数汇总表

参数
主蒸汽
压力

主蒸汽
稳度

主蒸汽
流量

给水流
量

炉膛稳
度

余热锅
炉入口
稳度

排烟稳
度

反应塔
入口温

度

单位 Mpa ℃ t/h t/h ℃ ℃ ℃ ℃

掺烧后

（7月 20
日）

平均值 3.92 397 36.7 43 1055 679 210 177

最大值 3.99 399 37.1 44 1077 692 213 182

最小值 3.89 391 36.2 41 1044 650 204 173

掺烧后

（7月 21

平均值 3.95 3.96 36.5 42 1053 671 209 179

最大值 3.98 398 37.1 43 1068 675 217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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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最小值 3.72 391 34.4 40 1029 660 200 168

未掺烧

（7月 22
日）

平均值 3.97 396 36.5 40 1056 662 207 172

最大值 3.98 397 37.0 41 1070 667 211 180

最小值 3.81 387 35.1 37 1031 640 205 165

未掺烧

（7月 23
日）

平均值 3.96 3.97 36.4 42 1061 664 211 177

最大值 3.99 399 37.2 43 1074 667 217 187

最小值 3.80 391 34.3 40 1030 652 205 164

（2）环保可行性分析

从本报告弟 8.2.1 章节、8.2.2 章节、8.2.3 章节和 8.2.4 章节的内容可知，在掺烧 15%

左右一般工业固废和污泥后，烟气中各项污染物排放浓度均未超出《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

制标准》(GB 18485-2014)及修改单 表 4的限值要求。烟气二噁英排放浓度比掺烧前的略有

降低，掺烧后除了 SO2 和汞及其化合物排放浓度减小、颗粒物和 CO浓度掺烧前后不变都是

未检出外，其 NOX 、HCl、HF、镉+铊及其化合物、砷+铅+铬+钴+铜+锰+镍及其化合物的

排放浓度比掺烧前均有偏高，但还明显低于《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 18485-2014)

及修改单 表 4的限值要求。不会造成排放总量的明显增加而对周边的大气环境产生新的

影响。

本次验收报告还同时获取了验收监测阶段前后 1#焚烧炉在未掺烧前连续 5天的烟气污

染物排放在线监控数据和掺烧后连续一周的天的烟气污染物排放在线监控数据进行对比分

析可知（详见附件 14），掺烧前后烟气污染物浓度变化基本处于同一浓度水平，数据的波动

为正常的。

1#焚烧炉掺烧了~15%的一般工业固废和生活污水处理厂的污泥前后飞灰中的污染

物质的质量浓度并未产生增量变化，前后的数据波动处于同一浓度水平，属正常变化。

掺烧前后的炉渣中主要重金属的含量也未发生明显变化。故 1#焚烧炉掺烧部分工业固

废和污泥后，可满足环境保护要求，从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环保效益方面考虑，还是

可行的。

9.补充验收监测结论

9.1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9.1.1废气

补充验收监测期间，1#焚烧炉掺烧部分一般工业固废、生活污水处理厂的污泥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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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渗滤液处理站污泥后，烟气各污染物排放浓度均能满足《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

(GB 18485-2014)及修改单中表 4的排放浓度限值要求。掺烧后除了颗粒物和一氧化碳排放

浓度不变，二氧化硫和汞及其化合物的排放浓度略降低外，其他烟气污染物排放浓度均有

增高，但还明显低于《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 18485-2014)及修改单表 4的限值

要求。因排放浓度的加大污染物其计算为全年的排放总量也相应的增加了， 除了汞及其化

合物和二噁英外，其他污染物排放量增幅较大。说明掺烧的一般工业固废和生活污水处理

厂的污泥应严格控制在 15%左右较为合适，才能确保烟气污染物达标排放和不超总量排放。

二噁英排放浓度掺烧后比掺烧前的排放浓度略为减小，但因掺烧前后排气量的不同，计算

全年的掺烧前后的排放总量不变。

9.1.2飞灰和炉渣

1#焚烧炉掺烧前后的飞灰浸出液中各污染物的质量浓度均能满足《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

制标准》（GB 16889-2008）中表 1值限值要求，且基本处于同一浓度水平，没有明显变化，

掺烧后的飞灰中二噁英类的含量变化较大，降低了 44%。掺烧 15%的工业固废和污泥后，

炉渣中主要重金属含量除了汞、砷、和铬略增加外，其他重金属的含量均有所降低，增减

量变化不大。不会增加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9.1.3 掺烧的技术可靠性和环保可行性

1#焚烧炉掺烧~15%的一般工业固废、生活污水处理厂的污泥和本公司渗滤液处理站污

泥前后，1#焚烧炉各项技术参数正常，热力工况稳定。因此，1#焚烧炉掺烧污泥和一般工

业固废混合焚烧在技术上是可靠的。

1#焚烧炉掺烧~15%的一般工业固废和生活污水处理厂的污泥前后焚烧炉烟气各污染物

中还是有大部分指标的排放浓度增大了、但还明显低于《《生活垃圾焚烧污染物控制标准》

（GB18485-2014）及其修改单表 4排放浓度限值要求。验收监测的同时也获取了验收监测

阶段前后 1#焚烧炉在未掺烧前连续 5天的烟气污染物排放在线监控数据和掺烧后连续一周

的天的烟气污染物排放在线监控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可知（详见附件 14），掺烧前后烟气污染

物浓度变化基本处于同一浓度水平，数据的波动为正常的。

掺烧前的飞灰中的污染物质的质量浓度并未产生增量变化，不会对周边的大气环境、

土壤和地下水环境产生新的影响，可满足环境保护要求，掺烧前后炉渣中的主要重金属

含量基本不变，从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环保效益方面考虑，还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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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4 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符合控制指标情况

在本次补充验收监测期间，1#焚烧炉掺烧固废工业固废和污泥后其烟气主要污染物控

制指标 SO2、NOx的排放总量分别为 20.7t/a和 53.4t/a均在环评批复允许排放量 32t/a和 97t/a

的范围内。

综上所述， 漳州市圣元环保电力有限公司投资建设和运营的 1#焚烧炉掺烧部分一般

固废和生活污水处理厂污泥及本公司渗滤液处理站污泥后，从焚烧炉运行工况的可靠

性和环保可行性分析是可行的，建议可作为原 1#焚烧炉环保验收的补充环境保护验收而纳

入环境管理范围。

9.2建议

1、应加强 1#炉烟气处理设施的正常运行和管理，利用 1#焚烧炉烟气自动监测仪的监

控手段。注意观测烟气污染物排放浓度的变化情况，一旦出现异常，应及时排查原因或停

止掺烧，确保烟气污染能稳定达标排放。

2、要严格控制掺烧的比例在 15%的范围内，并做好掺烧入炉物料的台账记录。定期加

强入炉掺烧原辅料的污染物含量（尤其是氯的含量）和重金属含量的监测，确保烟气中二

噁英能稳定达标排放。

厦门市华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2021年 08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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